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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ACOBIO PHARMACEUTICALS GROUP CO., LTD.
加 科 思 藥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67）

委任聯席首席執行官

本公告由加科思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加科思」，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2)條發佈。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為進一步推進本集團全球化戰略佈局，提
升跨區域運營效率，經董事會審議通過，本公司將設立「聯席首席執行官」（Co-Chief 
Executive Officer，簡稱「聯席CEO」）制度。Andrea Wang-Gillam（王宜）（「王宜」）博士，現
任首席醫學官（Chief Medical Officer，簡稱「CMO」），於2025年11月12日被董事會任命為
本公司的聯席CEO。

王宜博士在國際醫藥市場深耕多年，對歐美臨床試驗規範、監管環境、醫療體系及商業
化邏輯具有深刻理解。王宜博士在美國從事腫瘤醫生工作20餘年，負責過多項抗腫瘤藥
的臨床試驗，特別在消化道腫瘤治療領域是國際公認的臨床專家。同時，作為聖路易斯
華盛頓大學副教授，多年堅持腫瘤學的基礎研究工作，對抗腫瘤藥國際臨床佈局規劃、
對抗腫瘤藥研究方向等有著深刻理解。

加科思藥業在美國設有臨床試驗管理、轉化醫學、臨床藥理及商務發展管理團隊，在歐
美開展多中心臨床試驗、臨床轉化研究及開展多層次合作是公司國際化佈局的重要環節。
委任一位深俱歐美臨床及科研背景的聯席CEO，將進一步提升本集團對海外市場的響應
效率，更深入的開發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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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整是本集團推進全球化戰略的重要舉措，有利於形成「全球戰略統籌+區域深耕落地」
的協同模式，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新任聯席首席執行官的履歷

王宜博士（Andrea Wang-Gillam, M.D., Ph.D.），55歲，自2020年7月起擔任本公司首席醫學
官（CMO）兼高級副總裁（SVP），於2022年晋升為執行副總裁（EVP），並自2024年起擔任
全球研發負責人。自2024年7月起，她還被任命為加科思（香港）藥業有限公司的董事。王
宜博士全面負責公司全球臨床研究與開發戰略的制定與執行，推動加科思腫瘤研發管線
的臨床與監管進展。

王宜博士是國際知名的消化道腫瘤學專家及早期藥物研發領域的權威，在腫瘤臨床研究
與開發領域擁有二十餘年的豐富經驗。她曾主持和參與多項臨床研究，是NAPOLI-1研究
的主要研究者之一，該研究促成了脂質體伊立替康在多個國家獲批用於胰腺癌治療。在
加科思，她主導了glecirasib於2025年在中國的臨床與註冊獲批工作，並負責中國的關鍵性
（pivotal）臨床試驗以及覆蓋美國、歐洲和中國的多項早期臨床研究。

在加入加科思之前，王宜博士曾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擔任多項學術與領導職務，先後
出任胃腸腫瘤專案主任及藥物開發（早期臨床研究）主任。她還曾擔任多個專業學術組織
的委員會成員，包括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和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胰腺癌工作
組。

王宜博士於1993年5月獲得Ouachita Baptist University生物學學士學位，並於2001年5月在阿
肯色大學醫學院（University of Arkansas for Medical Sciences）獲得醫學博士（M.D.）及生物
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博士（Ph.D.）學位。她曾完成克利夫蘭診所和阿肯色大學醫學院的內科
住院醫師培訓及血液學╱腫瘤學專科培訓。自2007年以來，她一直是美國內科醫學會
（ABIM）認證的腫瘤內科專家。

王宜博士已就其獲委任為本公司聯席CEO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自二零二五年十一月
十二日起初步為期三年，可由任何一方發出三個月書面通知予以終止。王宜博士將不會
就其獲委任為本公司聯席CEO收取任何額外酬金。王宜博士於其與本集團的現有僱傭合
約項下有權收取每年56萬美元的薪金，並可獲得酌情獎金及其他福利，並由董事會根據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的建議參照其職責、本公司薪酬政策及現行市況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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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股份或相關股份權益而言，王宜
博士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本公司5,000,000股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0.63%）的權益。
該等權益為根據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前2020年股權激勵計劃通過員工激勵平台間接獲授
的5,000,000股期權對應的股份，這部分期權已於2020年7月20日授予並解鎖，但尚未行權。
除上述者外，王宜博士並無擁有其他《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定義的本公司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本公告日期，王宜博士未在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
職務；過去三年未在其他上市公眾公司擔任董事職務，且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
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按上市規則所定義）並無關連。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就王宜博士獲委任為聯席CEO一事，並無任何其他根據上市規則
第13.51(2)條規定須予披露的資料，亦無任何其他事項須提請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熱烈歡迎王宜博士加入核心管理層。董事會相信，在新的聯席CEO架
構下，本集團的管理團隊將更具活力與效率，共同引領加科思邁向新的成功階段。

王印祥博士（「王博士」）作為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和聯席CEO。此次改任的任職期
限和薪酬安排與王博士原有的並無變化。王博士與董事會之間不存在分歧，也不存在需
要向公司證券持有者披露的事項。

自2025年11月12日起，現任CEO王博士和現任CMO王宜博士將共同擔任本公司的聯席
CEO。

在新的管理架構下，本公司將設有兩位聯席CEO，共同負責本集團的日常運營與管理決策，
並向董事會匯報。

• 王印祥博士，本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現任CEO，將出任聯席CEO，全面主導本集團
的整體戰略規劃、重大戰略決策及中長期發展目標的制定與實施，統領研發體系與
運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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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宜博士，本公司現任CMO，獲董事會任命為另一位聯席CEO。她將主要負責國際
市場的業務拓展與運營管理，統籌國際合作資源對接，深耕國際市場及臨床研發資源，
加速推進本集團創新藥在全球的研發與商業化進程。

董事會認為，設立聯席CEO制度，旨在結合兩位高管的專業背景與區域資源優勢，強化本
集團在全球創新藥研發、商業化及戰略落地的協同能力。

承董事會命
加科思藥業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印祥

香港，2025年11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王印祥博士；執行董事王曉潔女士及胡雲
雁女士；非執行董事陳德禮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宋瑞霖博士、魯白博士及吳革博士。


